
 

附表 F-2  

吳鳳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 

 

本人   (學 生 姓 名)   已了解實習合約內容及以下實習相關提醒，於

實習期間本人願配合學校校外實習課程相關規範。 

同意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前往

提供實習機會之合作機構，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期間如遇重大傳染病疫

情，將配合政府防疫單位的相關法令及措施，進行實習課程之調整。 

 

壹、 學生校外實習注意事項 

一、 實習前應評估實習內容是否符合個人和實習機構需求，每週依規定填寫「學生校外實習

週誌」；並於實習期間內完成相關申請表件，未依規定時間完成者，將影響實習課程的申

請或實習學分的取得。 

二、 學生應確認實習合約內容、實習學分和實習時數、實習工作項目、實習期程是否影響正

常畢業時間，及其他相關實習權利和義務；並簽署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含家長簽名)。 

三、 校外實習之工作性質應與本科系所學之課程相符合，切勿從事非法或危險之行為，並注

意自身之安全。 

四、 實習期間應確實恪遵本校和實習單位之相關規定，一切應以校譽為重。 

五、 與實習單位同仁之相處應融洽和善，如遇有糾紛或不愉快之情事，應報請實習單位主管

協商處理，並與本校各系實習輔導教師或校安中心(05-2260135)連絡。 

六、 對於不熟悉的儀器設備，在操作使用前應確實了解其相關說明，並請實習單位主管或有

經驗的同仁在旁協助指導，以維護個人安全與權利義務。 

七、 在校外之生活，應多注意自身的安全，隨時與家人、師長保持連絡。 

八、 實習中發生實習不適應問題應與業界輔導老師和學校實習輔導老師反應，經實習輔導老

師輔導無果，得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中止實習，依吳鳳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

要點之離退轉換機制處理流程辦理。 

九、 每一實習階段結束(暑期、上學期和下學期)請依規定繳交實習相關文件，如實習報告、

實習時數證明；並完成校外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 

 

貳、 學生「全學期(年)校外實習期間學雜費收取」標準及依據 

一、 本校「全學期(年)校外實習學生學雜費及相關費用收費標準」之訂定係依據教育部 88 

年 6 月 3 日以台 88 技字第 88058056 號函-學雜費彈性化方案之規範「各校學生如

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額、雜費五分之四為限(住宿費

則另依學生是否住宿徵收之)」為原則，並收集全國 34 所技專院校全學期校外實習學

生學雜費之收費狀況為參考，提送本校行政會議決議訂定之。 

二、 「全學期(年)校外實習學生學雜費及相關費用收費標準」業經本校 100 年 7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決議，全學期（年）在校外實習之學生，依

教育部規定收取學費全額，雜費 80%，網路使用費及清潔費免收。 

三、 本校實習學生學雜費及相關費用之收費符合教育部相關法條及規範辦理，說明如下：  

(一) 教育部推動之校外實習課程係屬學校正式課程之選修或必修學分，列為正式課程

並計入畢業學分中，系所開設之「學期課程」，至少為期 18 週之校外實習課程，



 

實習學生可列抵 9 學分以上；「學年課程」至少為期 36 週之校外實習課程，實

習學生可列抵 18 學分以上，除依本校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

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雖然在校時間有限，但學校須負責實習課程規劃、

實習機構評估、辦理實習前講習、輔導老師臨廠訪視、實習成效之評估 及學生實

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之轉介等相關作業。 

(二)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二條規定，學費係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

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研究、人事所需之費用。大學學生依據學則須於四年期

間修畢一定學分數方得畢業，又大學學費收費標準係採固定金額，學生全學期在

外實習之學生，因將課程集中於大學前三年學習，衍生之課程費用並未於當學期

額外徵收，是以收取實習學生學費全部係因平均分配四年所學課程費用。 

(三) 雜費係作為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行政、業務、實驗、基本設備使

用費所需之費用。學生在外實習，需與簽訂單位進行課程研擬、支付實習場 所設

備維護、學習指導、實習場所材料、教師訪視等業務相關費用，是項費用得由學

生雜費之經費支應，惟考量學生並未使用學校設施，故雜費之收取以五分之四為

限。 

參、 校外實習因應重大傳染病疫情應變措施 

一、 疫情發展狀況無法預估，請同學務必與家人討論並思考，實地實習期間，上下班搭乘的

交通工具、實習內容安排、實習機構地點及實習接觸對象等風險評估，若有較高的染疫

疑慮，請取消實習申請作業。 

二、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嚴守疾管署公告之各項防疫措施。 

三、 實習輔導教師應向實習學生說明本措施及健康自主管理方式；並加強與實習機構之聯繫，

關注實習學生之健康狀況，主動發現實習生是否出現相關症狀，並視需要回報所屬教學

單位、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及研發處就業暨校友服務組。 

四、 如疫情持續升溫並已影響實習課程，將安排實習學生轉換合作機構、海外實習學生轉換

至國內，持續進行校外(或校內)實習，或輔導返校修課，使學生得以安心完成實習學分。 

五、 有關因疫情而中止或取消實習，擬定做法如下： 

(一) 於學期中返校修課者，請各系輔導學生進行選課作業或其他替代方案。 

(二) 學生因取消實習致返校修課有住宿因難者，請洽詢學務處生輔組，詢問校內宿舍申

請事宜。 

六、 本措施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公告及規定辦理。 

 

此致 

吳鳳科技大學                    系 

 

學 生 姓 名：               (簽章) 

住       址： 

電       話： 

家長（監護人）：        （簽章）□同意 □不同意 學生參與學生校外實習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